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川教函〔2022〕348号

四川省教育厅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关于举办川渝首届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的通知

各有关本科高校：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及重要

讲话精神，落实《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》《教

师教育振兴行动计划（2018—2022 年）》《新时代基础教育强师

计划》等系列文件精神，推动落实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

协同创新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师教育一体化发展，强化

川渝两地师范教育合作与人才培养，展示川渝师范生基本技能的

教学与训练成果，检验师范生人才培养质量，经四川省教育厅、

重庆市教委研究，决定举办“强能兴教育，协同创未来”川渝首

届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活动。

一、大赛主题

大赛以“强能兴教育，协同创未来”为主题，展现川渝师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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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基本技能的教学与训练成果，加快川渝两地师范教育合作与发

展，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新时代“四有”好老师。

二、组织机构

主办单位：四川省教育厅、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承办单位：四川师范大学、长江师范学院

大赛设立组委会和执委会（名单和职责分工见附件 1）。组

委会负责大赛宏观决策，执委会组织实施，执委会下设执委会办

公室，负责大赛日常工作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四川省和重庆市全日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层次在校师范专

业学生均可报名参加。每个参赛院校原则上按照每 1个学段课程

推荐 1名参赛选手报名参加省级初赛。参赛的学段课程见附件 1。

四、大赛组别

大赛分为幼儿园、小学、初中和高中四个学段，并按照学段

课程进行专场比赛。大赛将根据各专场报名人数，将学科性质相

近的 3-4个专场设为同一组别进行比赛。

幼儿园学段专场：学前教育；

小学学段专场：语文、数学、英语、科学；

初中学段专场：语文、英语、历史、政治、数学、物理、化

学、生物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；

高中学段专场：语文、英语、历史、政治、数学、物理、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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学、生物、地理、信息技术、音乐、美术、体育、通用技术；

特殊教育（含培智、聋生）、心理健康教育专场不分学段。

各专场可报名的师范专业详见附件《川渝首届师范生教学能力大

赛实施方案》。

五、大赛方式及内容

大赛包括初赛和决赛两个阶段。

（一）初赛

初赛采用线上提交作品，初赛包括教学设计、课件制作、说

课、模拟授课四个竞赛环节。初赛按报名的学段课程自行选择相

关教材内容。

（二）决赛

决赛采用现场竞赛形式进行（如因疫情原因可调整为线上举

行），决赛包括教学设计、课件制作、即席讲演、模拟授课·板

书、现场答辩五个竞赛环节（详见附件 1、2）。其中模拟授课内

容基于学科课程标准和教育指导纲要，含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

（试行）、2016版培智学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、2016版聋校义务

教育课程标准、2022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、2020版高中课程标

准；即兴演讲题目范围包括师德规范、教育教学基本理论、学科

课程标准或教育指导纲要、教学过程管理和控制等。

六、大赛时间

（一）初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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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月 9日前登录大赛管理平台完成参赛选手报名 (平台名称

和网址另行通知)；9月 26日前提交参赛作品（具体提交要求见

附件 3）。

（二）决赛

11月 10 日前在系统提交 10 个模拟授课题目的教学设计和

课件；11月 11日报到，11月 12—13日举行竞赛。

七、大赛评委

每个竞赛组配备 5名评委，其中 3名评委从各参赛高校推荐

的评委专家库中抽取，2名从基础教育一线专家库中抽取。高校

评委专家库由各参赛高校参赛选手所在的每个师范专业推荐 1

名副高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构成（参赛选手的指导教师

不得推荐为本届评审专家）。评委专家要求师德高尚，能公平公

正地进行评审，在学科领域内具有较高造诣和影响力，身体健康，

能胜任长时间的评审工作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竞赛设立参赛选手个人奖项和优秀指导教师奖项。每个专场

参加初赛人数排名前 60%进入决赛，并按照初赛人数的 10%、

20%、30%评定一、二、三等奖（小数点后四舍五入）评选个人

奖项。一等奖获得者的指导教师获得优秀指导教师奖项。

九、大赛联系方式

（一）竞赛主办单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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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川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：唐晓辉 028-86115370

重庆市教委师范教育处： 田 静 023-60392048

（二）竞赛承办单位

四川师范大学： 刘 畅 028-84765118

长江师范学院： 王 涛 023-72792282

（三）竞赛技术支持

廖雪花 13666269702 蒋 滔 1811366778

附件：1.川渝首届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实施方案

2.川渝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评分办法及评分标准

3.川渝师范生教学能力大赛参赛材料提交要求

四川省教育厅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

2022年 7月 11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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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公开选项：主动公开

四川省教育厅办公室 2022年 7月 11日印发


